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第二十九期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議程 

 

會議名稱：《教育研究》第二十九期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 

會議日期：112 年 03 月 08 日（星期三） 

會議時間：上午十一點十分 

會議地點：教育大樓二樓 1201 資料室 

出席人員： 

主席：編輯委員 丘愛鈴 系主任 

  編輯委員 方德隆 院長 

  編輯委員 張淑美 教授 

編輯委員 張炳煌 教授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教育研究學會會長 李昀蓁 

教育研究學會副會長 詹馥綾 

教育研究學會出版股股長 李易芳 

教育研究學會出版股副股長 黃筠琪 

教育研究學會出版股股員 毛薏瑄 

教育研究學會出版股股員 蘇翌兒 

教育研究學會學術股股員 曲珮榮 

教育研究學會學術股股員 顏岑羽 

 

 

 

 

 

 

 

 



※會議流程                       

壹、主席致詞 

貳、出版股工作報告 

一、 教育學會出版股成員介紹 

職位 姓名 

股長 李易芳 

副股長 黃筠琪 

股員 毛薏瑄、蘇翌兒、曲珮榮、顏岑羽 

 

二、 第 29 期《教育研究》將於 4/1 開始徵稿，並於 5/6 徵稿截止。 

再煩請各位編輯委員協助刊物審稿事宜，以利《教育研究》順利出版。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教育研究》審稿要點之訂定 

案由：訂定審稿要點以確立《教育研究》之審查方式。 

說明： 

(一) 因過去僅用《教育研究》徵稿要點說明審稿方式，易導致投稿者理解不一，遂提

案訂定審稿要點。 

(二) 審稿要點草案如附件一。 

(三) 未來將檢附審稿流程和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於徵稿公告中，擬定之審稿流程如附

件二、三。 

決議： 

(一) 草案第六點修正為「投稿者可投稿兩篇以上，但審查結果如多稿錄取，單期僅能

擇一刊登」。 

(二) 草案第七點及第八點移至徵稿要點做說明。 

(三) 草案第十點修正為「本要點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二：《教育研究》之徵稿要點修正 

案由：因舊有《教育研究》徵稿要點從前幾屆開始沿用已久，其內容有待更新及修正。 

說明： 

(一) 《教育研究》徵稿要點修正擬案如附件四。 

(二) 放寬徵稿對象，將原僅限制本學系碩、博班在學研究生，多增加至本學系任職教

授亦能投稿。 

(三) 審查方式改為另訂審稿要點，以完善徵稿制度。 

(四) 明訂「來稿一經採用，即授予接受刊登證明」。 

(五) 修定徵稿限期。 

(六) 修定預計出版日期。 

決議： 

(一) 徵稿要點第二點之徵稿對象，修改為「本學系碩、博士班在學研究生與本系專 

任(案)教授，若為合著，本系研究生須為第一作者」。 



(二) 增列第十點附則「非本系教育研究學會會員者，每篇投稿須自付審稿費新台 

幣 2000 元」。 

(三) 徵稿格式第四點之撰稿字數修改為「全文以一萬字為原則」。 

(四) 徵稿格式第五點之(二)，修改為「本文中的節次及子目，依層次一、(一)、1.、(1)

排序為原則」。 

 

提案三：審稿流程之修訂 

案由：為增加未來《教育研究》順利出版的機會，對於審查流程進行更動。 

說明： 

(一) 舊有流程乃由編輯委員會確認文章之責任編輯委員。 

因應現況，調整審稿流程為先確立責任編輯後再進行徵稿。 

更動前： 

 

 

 

更動後： 

 

(二) 責任編輯將透過徵稿申請表之論文領域進行分配【如附件五】。 

(三) 徵稿申請表之論文領域包含： 

1. 教育基礎領域  

2. 教育政策與行政  

3. 課程與教學  

4. 心理與測驗統計  

5. 生命教育  

決議： 

(一) 核定審稿流程為「先確立責任編輯後再進行徵稿」。 

(二) 責任編輯負責之論文領域如下 

1. 教育基礎領域 ── 張炳煌 教授 

2. 教育政策與行政 ── 張炳煌 教授 

3. 課程與教學 ── 方德隆 院長 

4. 心理與測驗統計 ── 張淑美 教授 

5. 生命教育 ── 張淑美 教授 



肆、臨時動議 

動議一：審稿費用的調整 

案由：為配合稿件審查支給狀況，對於審查費用進行調整。 

說明： 

(一) 過去審稿費用為每篇每人新台幣 500 元。 

(二) 為配合現今稿費支給狀況，將審稿費用調整至每篇每人新台幣 1000 元。 

決議： 

  臨時動議通過，《教育研究》審稿費用修訂為每篇每人新台幣 1000 元。 

伍、散會 



【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 

《教育研究》審稿要點草案 

 

 

一、 《教育研究》（以下簡稱本刊）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發行之學 

術刊物，為確立本刊之學術水準，嚴謹處理審稿事宜，特訂定本刊之審稿要點。 
 

二、 本刊之審查制度包括形式審查、實質審查二階段。 

（一） 形式審查： 

1. 本刊將針對來稿，進行初步審查，確認稿件是否符合形式要件 

（包含字數、徵稿格式、文章中匿名性等）。 

（二） 實質審查： 

1. 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方得送編輯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 

2. 實質審查採匿名審稿制度，由本刊編輯委員會依稿件主題送請審查委 

員進行審查。 

3. 審查意見分為四類： 

(1) 接受刊登 

(2) 修改後接受刊登 

(3) 修改後再審 

(4) 不予刊登 
 
三、 審查委員如認為文稿內容有修改之必要，本刊將檢附修改意見表提供作者進行稿件

修改。作者須於期限內寄回修正檔案與稿件修正對照表，修正期限為二星期（如超

過期限影響後續審稿流程，則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四、 編輯委員會將就修正之檔案交由原審查委員進行複審，複審之刊登建議分為三類： 

（1）推薦；（2）修改後刊登；（3）不推薦。 
 
五、 通過複審之稿件，將提交編輯委員會進行決審，稿件經決議刊登者，將發給「接受 

刊登證明」。惟稿件刊登卷期，由編輯委員會決議。 
 
六、 投稿者可投稿兩篇以上，但審查結果如多稿錄取，僅能擇一刊登。 
 
七、 若為合著，本學系學生須為第一作者。 
 
八、 非本系教育研究學會會員者，每篇投稿須自付審稿費新台幣 1000元。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本刊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教育研究》審查流程 

 

 

 

 

 

 

 

 

 

 

 

 

 

 

 

 

 

 

 

 

 

 

 

 

 

 

 

 

 

 

 

 

 

 

 

 

 

 

線上投稿 

形式審查 

編輯委員依稿件主題送請 

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審查委員乙 

審查意見

彙整 

審查委員甲 

通知作者收到稿件 

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予刊登 

檢附評審意見 

回函作者 

檢附修改意見表 

提供作者進行 

稿件修改 

作者修改後回傳修正檔

案與稿件修正對照表 

複審 

編委會決審稿件採用與否 

編輯委員會決議稿件刊登卷期 

排版校對、編輯定稿 

出版發行 

審查委員甲、乙

意見兩極時，另

覓第三人審查 

形式審查未通過 

修改後接受刊登 

檢附修改意見表 

提供作者進行 

稿件修改 

作者修改後回傳修正檔

案與稿件修正對照表 



【附件三】 

《教育研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二位審查意見 

接受刊登 修改後接受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予刊登 

第
一
位
審
查
意
見 

接受刊登 接受刊登 修改後接受刊登 修改後再審 送第三人審查 

修改後 

接受刊登 
修改後接受刊登 修改後接受刊登 修改後再審 送第三人審查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送第三人審查 

不予刊登 送第三人審查 送第三人審查 送第三人審查 不予刊登 

 

 



【附件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 

第二十九期《教育研究》徵稿要點 

 

一、 徵稿主題：與教育領域相關之學術性論著。  

 

二、 徵稿對象：本學系碩、博士班在學研究生與任職教授。  

 

三、 徵稿格式：請依照本刊徵稿格式撰寫。 

投稿前請自行以「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驗原創性，並附上檢

驗證明，檢驗結果須低於 30%，以避免有學術抄襲之爭議。 

 

四、審查方式：（一）本刊採限期徵稿，來稿原則上於六個月內回覆審查結果。 

（二）依《教育研究》審稿要點進行審查。 

 

五、 錄取結果：來稿一經採用及刊登，即授予「接受刊登證明」，刊登後即贈本期期刊一本， 

不另致稿酬，並於教育系及教育研究學會網站以電子期刊發行之。 

 

六、 徵稿日期：即日起至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五月六日止。  

 

七、 出版日期：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 

 

八、 投稿方式：敬請將投稿申請表、稿件電子檔、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 

系統檢驗證明，寄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出版股信箱： 

agsa.nknu.publish@gmail.com。 

 

九、 連絡信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出版股信箱 

e-mail：agsa.nknu.publish@gmail.com 

 

mailto:agsa.nknu.publish@gmail.com
mailto:agsa.nknu.publish@gmail.com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學會 

第二十九期《教育研究》徵稿格式 

 

一、 稿件：須符合徵稿主題且以未曾出版之學術性論著為限，並不得一稿多投。 

文中不得出現作者姓名、服務機關、單位和職稱。 
 

二、 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 500 字以內；英文摘要 300 字以內。中、英文摘要置於同一頁， 

中文摘要在上，英文摘要在下，另存 word 檔（中英文摘要.doc）。  
 

三、 中英文關鍵詞：中、英文關鍵字詞請依筆劃（英文字母）順序各列 3-5 個，字體加黑， 

空一行置於中、英文摘要之後，字詞中間中文用 「、」 區隔，英文用

「,」區隔，最後請標上句號。 
 

四、 撰稿字數：全文以一萬字為限（含中英文摘要與參考文獻）。 
 

五、 論文題目、本文段落標題等請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論文題目及本文中的大標題，諸如：「前言或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或 

研究設計」、「結果與討論」、「結論與建議」、「參考文獻」等，請置中排列，其

前面須標示「壹、貳、參……」。 

（二） 本文中的節次及子目，以四個層次排列為原則，選用次序為：一、（一）、1.、(1)。 

（三） 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二格。凡是人名、專有名詞等若為外來語，第一次出現 

時，請於其後加註原文於（）中，第二次以後即不須加註。 

（四） 圖、表、照片、文中引用文獻、附註及文末參考文獻格式請依據 APA（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最新版本處理。文稿內引用中

文資料及文末參考文獻之年代，皆使用西元，惟民國以前亦得使用朝代紀元；

文末參考文獻中文部分在前，英（外）文部分在後，中文呈現方式比照英文，

惟在英文中斜體字者，於中文中改為正黑字。 
 

六、 來稿請備齊：投稿申請表一份、電子稿件、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驗證明。 
 

七、 附則： 

（一） 稿件請務必依徵稿格式撰寫，格式不符者，恕不審查。 

（二） 來稿不論刊登與否，均不退件。 



【附件五】 

第二十九期《教育研究》投稿申請表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論文字數 

英文   

第  一 

作  者 

姓    名 

中文  
班別  

英文  

任職機構  職稱  

第  二 

作  者 

姓    名 

中文  
班別  

英文  

任職機構  職稱  

第  三 

作  者 

姓    名 

中文  
班別  

英文  

任職機構  職稱  

通訊作者 

姓 名 
 電  話  手   機 

 

 

論文 

領域 

□ 教育基礎理論          □ 教育政策與行政         □ 課程與教學 

□ 心理與測驗統計        □ 生命教育 

通訊地址  

E-mail  

作者聲明 

 
本篇著作未曾以任何方式出版或發行，且無一稿多投之情況， 

若有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     ＿＿＿＿＿＿＿＿＿＿ 

（依據說明，請相關人員簽署）        （著作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一、如為專案研究之全部或部份，須先請該專案主持人簽署同意發表。 

二、如為學位論文，須先請指導教授簽署同意發表。 



 


